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5號

原      告  莊鴻禧  

訴訟代理人  王煥傑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林彥宏  

複代理人    彭成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土地所有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2日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財政部設國有財產署，承辦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

用、收益及處分事務，此觀國有財產法第1條前段及第9條第

2項之規定自明。準此，凡因有關國有財產之處分涉訟者，

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國有財產署為原告或被告，其當事人之

適格始能謂無欠缺。經查，本件所涉系爭土地現登記為中華

民國所有之土地（見本院卷第19-20頁），而原告起訴請求

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登記予以塗銷，其訴訟結果可能導致國

有財產之喪失，依前開說明，原告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被

告提起本件訴訟，當事人應屬適格。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確認新竹市○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原告及被繼承人莊火

旺之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㈡、被告應將系爭土地於民國

（下同）105年05月10日以收歸國有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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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登記（下稱系爭收歸國有登記）予以塗銷。嗣因前開第一

項聲明之確認利益業經第二項聲明所含括，原告乃當庭撤回

前開第一項聲明，被告當庭並不爭執等情，有114年4月22日

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7-88頁），經核與法

相符，應予准許，併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雖於經被告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5條第

1項之規定辦竣收歸國有登記前均登記為五谷廟所有，然經

訪查當地耆老表示並無所謂「五谷廟」存在，且因原告祖父

莊火旺、原告父親莊蕭傳及原告均長久於系爭土地上興建房

屋居住迄今，多年來亦以五股廟使用人身份受通知繳納系爭

土地之地價稅等情，可知五谷廟為虛構、系爭土地上從未興

建五谷廟、系爭土地應為莊火旺所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

為五股廟所有，係因莊火旺於35年6月7日向國民政府申報之

內容有誤所致，因莊火旺受斯時竹蓮里里長黃興旺誤導，方

於國民政府來台辦理土地總登記期間，以五谷廟管理人周興

委託代理人之身分為台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下

稱系爭申報書）時，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欄位填載為五谷

廟、管理人欄填載為周興，定著物之部欄位則填載五谷廟於

民國前7年倒壞。然查周興於民國前4年即死亡，莊火旺則係

於民國前0年0月00日出生，亦即周興死亡時莊火旺年僅4

歲，斷無可能委託莊火旺代為辦理土地相關登記事宜，足認

系爭申報書上所載資料與事實未盡相符。綜上，爰依民法第

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塗

銷系爭收歸國有登記，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收歸國有登記

予以塗銷。

二、被告則以：系爭土地自日據時期至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前均登

記為五股廟所有，原告亦或莊火旺均從未登記為系爭土地所

有權人，縱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塗銷後亦無從回復登記為原告

之被繼承人莊火旺所有，況原告前對五股廟訴請確認國民政

府於36年10月所辦理之系爭土地總登記（下稱系爭土地總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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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不存在之訴，亦業經本院以101年度重訴字第145號（下

稱系爭他案）判決駁回確定在案，可知原告於本件顯無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又按原證3即系爭申報書可知，莊火旺

申報時已自陳其係受委託而為五股廟之代理人、系爭土地之

所有權人為五股廟，文義明確，顯與原告主張相異，又縱莊

火旺斯時係受他人誤導所致，然其於35年提出系爭申報書直

至其於68年往生前之30餘年間均未曾主張上開登記錯誤，已

屬有疑，況莊火旺為上開申報時原告未滿5歲，當無從知悉

莊火旺斯時之真意為何，是原告上開主張，自難採信等語置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原告袓父莊火旺於35年6月7日以五股廟代理人身份，向國民

政府申報五股廟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嗣國民政府則於36

年10月以系爭土地總登記將系爭土地登記為五谷廟所有。另

按系爭他案判決所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所載、且經本院調閱

系爭他案卷附之系爭土地「日據時期土地臺帳」資料查證後

可知，系爭土地係自日據時期起、直至系爭收歸國有登記

前，系爭土地均登記為五谷廟所有、五谷廟管理人為周興。

而原告父親莊蕭傳以其長期以地上權人意思占用系爭土地為

由，向本院提起確認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之訴，嗣經本院

以81年度訴字第599號判決確認莊蕭傳就系爭土地如該判決

附圖所示區域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確定，莊蕭傳即據此

於82年4月29日辦理為系爭土地之地上權人，再於86年8月2

日將該地上權贈與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另就系爭土地所有

權登記事項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新竹市地政事務所應作成塗

銷系爭土地總登記並改登記為原告所有之處分，惟經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以原告不得就已登記之土地主張時效取得所有

權、且莊蕭傳已於本院81年度訴字第599號中自陳其係以地

上權人意思占有系爭土地而亦無時效取得之可能為由，以99

年度訴字第2450號行政判決駁回，經原告上訴，最高行政法

院即以100年度裁字第1502號行政裁定駁回確定在案，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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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就此聲請再審，亦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00年度裁字第2435

號裁定駁回。

㈡、按原證3即系爭申報書所載，申報人莊火旺、證明人為竹蓮

里里長黃興旺、申報日期為35年6月7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

為五谷廟、管理人為周興、所有權人代理人為莊火旺，及五

谷廟於民國前7年倒壞等情。又周興於民國前4年即死亡，莊

火旺於民國前0年0月00日出生、68年1月12日死亡，莊蕭傳

於00年0月00日出生、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生，是莊火旺為

上開申報時為43歲，莊蕭傳為17歲，原告則尚未出生，而周

興已死亡。莊火旺、莊蕭傳均未曾以訴訟主張系爭申報書記

載或系爭總登記登記有誤，復按原證5、6即系爭土地地價稅

繳納通知書可知，莊火旺於49年係以五谷廟為納稅義務人受

通知繳納系爭土地地價稅，原告則於101-104年以五谷廟使

用人身份為系爭土地納稅義務人受通知繳納地價稅（見本院

卷第21-49頁）。

四、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是否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㈡、若寬認有確認利益，原告訴請塗銷系爭收歸國有登

記，是否有據？茲分述如下：

㈠、按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

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即

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提起確認之訴。而所謂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

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

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若法律關係之存否，依其客觀狀

態已甚明確者，自不許提起確認之訴。查原告於本件係主張

105年之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將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屬無

效登記、系爭土地實為被繼承人莊火旺所有等語，惟就系爭

土地自日據時期起至被告於105年依法收歸國有之前均登記

在五谷廟名下乙情並不爭執，按此系爭收歸國有登記縱經塗

銷，系爭土地亦應回復登記為五谷廟所有，與被繼承人莊火

旺無涉，是系爭土地現登記為被告所有，當無從致使原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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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上之地位有任何受到侵害之危險可言，惶論原告所稱之

危險，亦無足得以其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是參酌前揭

說明，足認原告並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又縱寬認原告有確認利益，查原告主張系爭收歸國有登記為

無效登記，無非係據莊火旺係受黃興旺誤導而於系爭申報書

誤載所致，並以莊火旺於五谷廟管理人周興死亡時年僅4

歲、且經其訪查當地耆老不知有五谷廟存在為由，主張系爭

系爭申報書內容與事實未符云云。惟系爭土地既經莊火旺於

系爭申報書明確填載為五谷廟所有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而

原告就莊火旺係受他人誤導方填載錯誤之主張卻迄未提出任

何具體證據以實其說，則原告上開主張，即屬有疑。復經本

院審酌系爭土地於日據時期已登載為五谷廟所有、而五谷廟

於民國前7年倒壞等情，有系爭申報書及系爭他案卷附之系

爭土地「日據時期土地臺帳」資料可據，是原告僅以其訪查

當地耆老未曾聽聞五谷廟即空言主張五谷廟為虛構云云，自

難可信。本院復審酌莊火旺於上開申報時已為43歲之壯年

人，當已具相當社會歷練與知識判斷而不致易受他人誤導填

載重要文件，況直至其往生前30餘年期間，其均係以五谷廟

為納稅義務人受通知繳納系爭土地地價稅，亦未曾就上開登

記與事實不符提出任何主張，其子莊蕭傳亦據此以其長期以

地上權人意思占用系爭土地為由，前向本院取得地上權登記

之勝訴判決等情，均足認原告上開主張，誠難可採。綜上，

原告訴請塗銷系爭收歸國有登記，當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迄今並未舉證證明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致其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又縱本院寬認原告有確

認利益，然原告亦無法舉證證明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具有無效

事由存在。是以，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並聲明應塗銷系

爭收歸國有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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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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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5號
原      告  莊鴻禧  
訴訟代理人  王煥傑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林彥宏  
複代理人    彭成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土地所有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2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財政部設國有財產署，承辦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事務，此觀國有財產法第1條前段及第9條第2項之規定自明。準此，凡因有關國有財產之處分涉訟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國有財產署為原告或被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能謂無欠缺。經查，本件所涉系爭土地現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之土地（見本院卷第19-20頁），而原告起訴請求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登記予以塗銷，其訴訟結果可能導致國有財產之喪失，依前開說明，原告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被告提起本件訴訟，當事人應屬適格。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確認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原告及被繼承人莊火旺之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㈡、被告應將系爭土地於民國（下同）105年05月10日以收歸國有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登記（下稱系爭收歸國有登記）予以塗銷。嗣因前開第一項聲明之確認利益業經第二項聲明所含括，原告乃當庭撤回前開第一項聲明，被告當庭並不爭執等情，有114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7-88頁），經核與法相符，應予准許，併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雖於經被告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5條第1項之規定辦竣收歸國有登記前均登記為五谷廟所有，然經訪查當地耆老表示並無所謂「五谷廟」存在，且因原告祖父莊火旺、原告父親莊蕭傳及原告均長久於系爭土地上興建房屋居住迄今，多年來亦以五股廟使用人身份受通知繳納系爭土地之地價稅等情，可知五谷廟為虛構、系爭土地上從未興建五谷廟、系爭土地應為莊火旺所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為五股廟所有，係因莊火旺於35年6月7日向國民政府申報之內容有誤所致，因莊火旺受斯時竹蓮里里長黃興旺誤導，方於國民政府來台辦理土地總登記期間，以五谷廟管理人周興委託代理人之身分為台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下稱系爭申報書）時，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欄位填載為五谷廟、管理人欄填載為周興，定著物之部欄位則填載五谷廟於民國前7年倒壞。然查周興於民國前4年即死亡，莊火旺則係於民國前0年0月00日出生，亦即周興死亡時莊火旺年僅4歲，斷無可能委託莊火旺代為辦理土地相關登記事宜，足認系爭申報書上所載資料與事實未盡相符。綜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塗銷系爭收歸國有登記，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收歸國有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則以：系爭土地自日據時期至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前均登記為五股廟所有，原告亦或莊火旺均從未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縱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塗銷後亦無從回復登記為原告之被繼承人莊火旺所有，況原告前對五股廟訴請確認國民政府於36年10月所辦理之系爭土地總登記（下稱系爭土地總登記）不存在之訴，亦業經本院以101年度重訴字第145號（下稱系爭他案）判決駁回確定在案，可知原告於本件顯無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又按原證3即系爭申報書可知，莊火旺申報時已自陳其係受委託而為五股廟之代理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為五股廟，文義明確，顯與原告主張相異，又縱莊火旺斯時係受他人誤導所致，然其於35年提出系爭申報書直至其於68年往生前之30餘年間均未曾主張上開登記錯誤，已屬有疑，況莊火旺為上開申報時原告未滿5歲，當無從知悉莊火旺斯時之真意為何，是原告上開主張，自難採信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原告袓父莊火旺於35年6月7日以五股廟代理人身份，向國民政府申報五股廟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嗣國民政府則於36年10月以系爭土地總登記將系爭土地登記為五谷廟所有。另按系爭他案判決所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所載、且經本院調閱系爭他案卷附之系爭土地「日據時期土地臺帳」資料查證後可知，系爭土地係自日據時期起、直至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前，系爭土地均登記為五谷廟所有、五谷廟管理人為周興。而原告父親莊蕭傳以其長期以地上權人意思占用系爭土地為由，向本院提起確認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之訴，嗣經本院以81年度訴字第599號判決確認莊蕭傳就系爭土地如該判決附圖所示區域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確定，莊蕭傳即據此於82年4月29日辦理為系爭土地之地上權人，再於86年8月2日將該地上權贈與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另就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事項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新竹市地政事務所應作成塗銷系爭土地總登記並改登記為原告所有之處分，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原告不得就已登記之土地主張時效取得所有權、且莊蕭傳已於本院81年度訴字第599號中自陳其係以地上權人意思占有系爭土地而亦無時效取得之可能為由，以99年度訴字第2450號行政判決駁回，經原告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即以100年度裁字第1502號行政裁定駁回確定在案，原告復就此聲請再審，亦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00年度裁字第2435號裁定駁回。
㈡、按原證3即系爭申報書所載，申報人莊火旺、證明人為竹蓮里里長黃興旺、申報日期為35年6月7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五谷廟、管理人為周興、所有權人代理人為莊火旺，及五谷廟於民國前7年倒壞等情。又周興於民國前4年即死亡，莊火旺於民國前0年0月00日出生、68年1月12日死亡，莊蕭傳於00年0月00日出生、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生，是莊火旺為上開申報時為43歲，莊蕭傳為17歲，原告則尚未出生，而周興已死亡。莊火旺、莊蕭傳均未曾以訴訟主張系爭申報書記載或系爭總登記登記有誤，復按原證5、6即系爭土地地價稅繳納通知書可知，莊火旺於49年係以五谷廟為納稅義務人受通知繳納系爭土地地價稅，原告則於101-104年以五谷廟使用人身份為系爭土地納稅義務人受通知繳納地價稅（見本院卷第21-49頁）。
四、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是否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㈡、若寬認有確認利益，原告訴請塗銷系爭收歸國有登記，是否有據？茲分述如下：
㈠、按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提起確認之訴。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若法律關係之存否，依其客觀狀態已甚明確者，自不許提起確認之訴。查原告於本件係主張105年之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將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屬無效登記、系爭土地實為被繼承人莊火旺所有等語，惟就系爭土地自日據時期起至被告於105年依法收歸國有之前均登記在五谷廟名下乙情並不爭執，按此系爭收歸國有登記縱經塗銷，系爭土地亦應回復登記為五谷廟所有，與被繼承人莊火旺無涉，是系爭土地現登記為被告所有，當無從致使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任何受到侵害之危險可言，惶論原告所稱之危險，亦無足得以其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是參酌前揭說明，足認原告並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又縱寬認原告有確認利益，查原告主張系爭收歸國有登記為無效登記，無非係據莊火旺係受黃興旺誤導而於系爭申報書誤載所致，並以莊火旺於五谷廟管理人周興死亡時年僅4歲、且經其訪查當地耆老不知有五谷廟存在為由，主張系爭系爭申報書內容與事實未符云云。惟系爭土地既經莊火旺於系爭申報書明確填載為五谷廟所有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原告就莊火旺係受他人誤導方填載錯誤之主張卻迄未提出任何具體證據以實其說，則原告上開主張，即屬有疑。復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於日據時期已登載為五谷廟所有、而五谷廟於民國前7年倒壞等情，有系爭申報書及系爭他案卷附之系爭土地「日據時期土地臺帳」資料可據，是原告僅以其訪查當地耆老未曾聽聞五谷廟即空言主張五谷廟為虛構云云，自難可信。本院復審酌莊火旺於上開申報時已為43歲之壯年人，當已具相當社會歷練與知識判斷而不致易受他人誤導填載重要文件，況直至其往生前30餘年期間，其均係以五谷廟為納稅義務人受通知繳納系爭土地地價稅，亦未曾就上開登記與事實不符提出任何主張，其子莊蕭傳亦據此以其長期以地上權人意思占用系爭土地為由，前向本院取得地上權登記之勝訴判決等情，均足認原告上開主張，誠難可採。綜上，原告訴請塗銷系爭收歸國有登記，當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迄今並未舉證證明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其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又縱本院寬認原告有確認利益，然原告亦無法舉證證明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具有無效事由存在。是以，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並聲明應塗銷系爭收歸國有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5號

原      告  莊鴻禧  

訴訟代理人  王煥傑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林彥宏  

複代理人    彭成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土地所有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2日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財政部設國有財產署，承辦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

    、收益及處分事務，此觀國有財產法第1條前段及第9條第2

    項之規定自明。準此，凡因有關國有財產之處分涉訟者，除

    別有規定外，應以國有財產署為原告或被告，其當事人之適

    格始能謂無欠缺。經查，本件所涉系爭土地現登記為中華民

    國所有之土地（見本院卷第19-20頁），而原告起訴請求將

    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登記予以塗銷，其訴訟結果可能導致國有

    財產之喪失，依前開說明，原告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被告

    提起本件訴訟，當事人應屬適格。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確認新竹市○○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原告及被繼承人莊火旺

    之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㈡、被告應將系爭土地於民國（下

    同）105年05月10日以收歸國有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登

    記（下稱系爭收歸國有登記）予以塗銷。嗣因前開第一項聲

    明之確認利益業經第二項聲明所含括，原告乃當庭撤回前開

    第一項聲明，被告當庭並不爭執等情，有114年4月22日言詞

    辯論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7-88頁），經核與法相符

    ，應予准許，併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雖於經被告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5條第

    1項之規定辦竣收歸國有登記前均登記為五谷廟所有，然經

    訪查當地耆老表示並無所謂「五谷廟」存在，且因原告祖父

    莊火旺、原告父親莊蕭傳及原告均長久於系爭土地上興建房

    屋居住迄今，多年來亦以五股廟使用人身份受通知繳納系爭

    土地之地價稅等情，可知五谷廟為虛構、系爭土地上從未興

    建五谷廟、系爭土地應為莊火旺所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

    為五股廟所有，係因莊火旺於35年6月7日向國民政府申報之

    內容有誤所致，因莊火旺受斯時竹蓮里里長黃興旺誤導，方

    於國民政府來台辦理土地總登記期間，以五谷廟管理人周興

    委託代理人之身分為台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下

    稱系爭申報書）時，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欄位填載為五谷廟

    、管理人欄填載為周興，定著物之部欄位則填載五谷廟於民

    國前7年倒壞。然查周興於民國前4年即死亡，莊火旺則係於

    民國前0年0月00日出生，亦即周興死亡時莊火旺年僅4歲，

    斷無可能委託莊火旺代為辦理土地相關登記事宜，足認系爭

    申報書上所載資料與事實未盡相符。綜上，爰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塗銷系

    爭收歸國有登記，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收歸國有登記予以

    塗銷。

二、被告則以：系爭土地自日據時期至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前均登

    記為五股廟所有，原告亦或莊火旺均從未登記為系爭土地所

    有權人，縱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塗銷後亦無從回復登記為原告

    之被繼承人莊火旺所有，況原告前對五股廟訴請確認國民政

    府於36年10月所辦理之系爭土地總登記（下稱系爭土地總登

    記）不存在之訴，亦業經本院以101年度重訴字第145號（下

    稱系爭他案）判決駁回確定在案，可知原告於本件顯無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又按原證3即系爭申報書可知，莊火旺

    申報時已自陳其係受委託而為五股廟之代理人、系爭土地之

    所有權人為五股廟，文義明確，顯與原告主張相異，又縱莊

    火旺斯時係受他人誤導所致，然其於35年提出系爭申報書直

    至其於68年往生前之30餘年間均未曾主張上開登記錯誤，已

    屬有疑，況莊火旺為上開申報時原告未滿5歲，當無從知悉

    莊火旺斯時之真意為何，是原告上開主張，自難採信等語置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原告袓父莊火旺於35年6月7日以五股廟代理人身份，向國民

    政府申報五股廟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嗣國民政府則於36

    年10月以系爭土地總登記將系爭土地登記為五谷廟所有。另

    按系爭他案判決所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所載、且經本院調閱

    系爭他案卷附之系爭土地「日據時期土地臺帳」資料查證後

    可知，系爭土地係自日據時期起、直至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前

    ，系爭土地均登記為五谷廟所有、五谷廟管理人為周興。而

    原告父親莊蕭傳以其長期以地上權人意思占用系爭土地為由

    ，向本院提起確認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之訴，嗣經本院以

    81年度訴字第599號判決確認莊蕭傳就系爭土地如該判決附

    圖所示區域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確定，莊蕭傳即據此於

    82年4月29日辦理為系爭土地之地上權人，再於86年8月2日

    將該地上權贈與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另就系爭土地所有權

    登記事項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新竹市地政事務所應作成塗銷

    系爭土地總登記並改登記為原告所有之處分，惟經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以原告不得就已登記之土地主張時效取得所有權、

    且莊蕭傳已於本院81年度訴字第599號中自陳其係以地上權

    人意思占有系爭土地而亦無時效取得之可能為由，以99年度

    訴字第2450號行政判決駁回，經原告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即

    以100年度裁字第1502號行政裁定駁回確定在案，原告復就

    此聲請再審，亦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00年度裁字第2435號裁

    定駁回。

㈡、按原證3即系爭申報書所載，申報人莊火旺、證明人為竹蓮里

    里長黃興旺、申報日期為35年6月7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

    五谷廟、管理人為周興、所有權人代理人為莊火旺，及五谷

    廟於民國前7年倒壞等情。又周興於民國前4年即死亡，莊火

    旺於民國前0年0月00日出生、68年1月12日死亡，莊蕭傳於0

    0年0月00日出生、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生，是莊火旺為上

    開申報時為43歲，莊蕭傳為17歲，原告則尚未出生，而周興

    已死亡。莊火旺、莊蕭傳均未曾以訴訟主張系爭申報書記載

    或系爭總登記登記有誤，復按原證5、6即系爭土地地價稅繳

    納通知書可知，莊火旺於49年係以五谷廟為納稅義務人受通

    知繳納系爭土地地價稅，原告則於101-104年以五谷廟使用

    人身份為系爭土地納稅義務人受通知繳納地價稅（見本院卷

    第21-49頁）。

四、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是否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若寬認有確認利益，原告訴請塗銷系爭收歸國有登記

    ，是否有據？茲分述如下：

㈠、按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

    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即

    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提起確認之訴。而所謂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

    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

    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若法律關係之存否，依其客觀狀

    態已甚明確者，自不許提起確認之訴。查原告於本件係主張

    105年之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將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屬無

    效登記、系爭土地實為被繼承人莊火旺所有等語，惟就系爭

    土地自日據時期起至被告於105年依法收歸國有之前均登記

    在五谷廟名下乙情並不爭執，按此系爭收歸國有登記縱經塗

    銷，系爭土地亦應回復登記為五谷廟所有，與被繼承人莊火

    旺無涉，是系爭土地現登記為被告所有，當無從致使原告在

    私法上之地位有任何受到侵害之危險可言，惶論原告所稱之

    危險，亦無足得以其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是參酌前揭

    說明，足認原告並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又縱寬認原告有確認利益，查原告主張系爭收歸國有登記為

    無效登記，無非係據莊火旺係受黃興旺誤導而於系爭申報書

    誤載所致，並以莊火旺於五谷廟管理人周興死亡時年僅4歲

    、且經其訪查當地耆老不知有五谷廟存在為由，主張系爭系

    爭申報書內容與事實未符云云。惟系爭土地既經莊火旺於系

    爭申報書明確填載為五谷廟所有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原

    告就莊火旺係受他人誤導方填載錯誤之主張卻迄未提出任何

    具體證據以實其說，則原告上開主張，即屬有疑。復經本院

    審酌系爭土地於日據時期已登載為五谷廟所有、而五谷廟於

    民國前7年倒壞等情，有系爭申報書及系爭他案卷附之系爭

    土地「日據時期土地臺帳」資料可據，是原告僅以其訪查當

    地耆老未曾聽聞五谷廟即空言主張五谷廟為虛構云云，自難

    可信。本院復審酌莊火旺於上開申報時已為43歲之壯年人，

    當已具相當社會歷練與知識判斷而不致易受他人誤導填載重

    要文件，況直至其往生前30餘年期間，其均係以五谷廟為納

    稅義務人受通知繳納系爭土地地價稅，亦未曾就上開登記與

    事實不符提出任何主張，其子莊蕭傳亦據此以其長期以地上

    權人意思占用系爭土地為由，前向本院取得地上權登記之勝

    訴判決等情，均足認原告上開主張，誠難可採。綜上，原告

    訴請塗銷系爭收歸國有登記，當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迄今並未舉證證明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致其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又縱本院寬認原告有確

    認利益，然原告亦無法舉證證明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具有無效

    事由存在。是以，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並聲明應塗銷系

    爭收歸國有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5號

原      告  莊鴻禧  

訴訟代理人  王煥傑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林彥宏  

複代理人    彭成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土地所有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2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財政部設國有財產署，承辦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事務，此觀國有財產法第1條前段及第9條第2項之規定自明。準此，凡因有關國有財產之處分涉訟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國有財產署為原告或被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能謂無欠缺。經查，本件所涉系爭土地現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之土地（見本院卷第19-20頁），而原告起訴請求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登記予以塗銷，其訴訟結果可能導致國有財產之喪失，依前開說明，原告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被告提起本件訴訟，當事人應屬適格。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確認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原告及被繼承人莊火旺之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㈡、被告應將系爭土地於民國（下同）105年05月10日以收歸國有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登記（下稱系爭收歸國有登記）予以塗銷。嗣因前開第一項聲明之確認利益業經第二項聲明所含括，原告乃當庭撤回前開第一項聲明，被告當庭並不爭執等情，有114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7-88頁），經核與法相符，應予准許，併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雖於經被告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5條第1項之規定辦竣收歸國有登記前均登記為五谷廟所有，然經訪查當地耆老表示並無所謂「五谷廟」存在，且因原告祖父莊火旺、原告父親莊蕭傳及原告均長久於系爭土地上興建房屋居住迄今，多年來亦以五股廟使用人身份受通知繳納系爭土地之地價稅等情，可知五谷廟為虛構、系爭土地上從未興建五谷廟、系爭土地應為莊火旺所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為五股廟所有，係因莊火旺於35年6月7日向國民政府申報之內容有誤所致，因莊火旺受斯時竹蓮里里長黃興旺誤導，方於國民政府來台辦理土地總登記期間，以五谷廟管理人周興委託代理人之身分為台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下稱系爭申報書）時，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欄位填載為五谷廟、管理人欄填載為周興，定著物之部欄位則填載五谷廟於民國前7年倒壞。然查周興於民國前4年即死亡，莊火旺則係於民國前0年0月00日出生，亦即周興死亡時莊火旺年僅4歲，斷無可能委託莊火旺代為辦理土地相關登記事宜，足認系爭申報書上所載資料與事實未盡相符。綜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塗銷系爭收歸國有登記，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收歸國有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則以：系爭土地自日據時期至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前均登記為五股廟所有，原告亦或莊火旺均從未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縱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塗銷後亦無從回復登記為原告之被繼承人莊火旺所有，況原告前對五股廟訴請確認國民政府於36年10月所辦理之系爭土地總登記（下稱系爭土地總登記）不存在之訴，亦業經本院以101年度重訴字第145號（下稱系爭他案）判決駁回確定在案，可知原告於本件顯無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又按原證3即系爭申報書可知，莊火旺申報時已自陳其係受委託而為五股廟之代理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為五股廟，文義明確，顯與原告主張相異，又縱莊火旺斯時係受他人誤導所致，然其於35年提出系爭申報書直至其於68年往生前之30餘年間均未曾主張上開登記錯誤，已屬有疑，況莊火旺為上開申報時原告未滿5歲，當無從知悉莊火旺斯時之真意為何，是原告上開主張，自難採信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原告袓父莊火旺於35年6月7日以五股廟代理人身份，向國民政府申報五股廟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嗣國民政府則於36年10月以系爭土地總登記將系爭土地登記為五谷廟所有。另按系爭他案判決所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所載、且經本院調閱系爭他案卷附之系爭土地「日據時期土地臺帳」資料查證後可知，系爭土地係自日據時期起、直至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前，系爭土地均登記為五谷廟所有、五谷廟管理人為周興。而原告父親莊蕭傳以其長期以地上權人意思占用系爭土地為由，向本院提起確認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之訴，嗣經本院以81年度訴字第599號判決確認莊蕭傳就系爭土地如該判決附圖所示區域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確定，莊蕭傳即據此於82年4月29日辦理為系爭土地之地上權人，再於86年8月2日將該地上權贈與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另就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事項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新竹市地政事務所應作成塗銷系爭土地總登記並改登記為原告所有之處分，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原告不得就已登記之土地主張時效取得所有權、且莊蕭傳已於本院81年度訴字第599號中自陳其係以地上權人意思占有系爭土地而亦無時效取得之可能為由，以99年度訴字第2450號行政判決駁回，經原告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即以100年度裁字第1502號行政裁定駁回確定在案，原告復就此聲請再審，亦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00年度裁字第2435號裁定駁回。

㈡、按原證3即系爭申報書所載，申報人莊火旺、證明人為竹蓮里里長黃興旺、申報日期為35年6月7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五谷廟、管理人為周興、所有權人代理人為莊火旺，及五谷廟於民國前7年倒壞等情。又周興於民國前4年即死亡，莊火旺於民國前0年0月00日出生、68年1月12日死亡，莊蕭傳於00年0月00日出生、原告於00年0月00日出生，是莊火旺為上開申報時為43歲，莊蕭傳為17歲，原告則尚未出生，而周興已死亡。莊火旺、莊蕭傳均未曾以訴訟主張系爭申報書記載或系爭總登記登記有誤，復按原證5、6即系爭土地地價稅繳納通知書可知，莊火旺於49年係以五谷廟為納稅義務人受通知繳納系爭土地地價稅，原告則於101-104年以五谷廟使用人身份為系爭土地納稅義務人受通知繳納地價稅（見本院卷第21-49頁）。

四、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是否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㈡、若寬認有確認利益，原告訴請塗銷系爭收歸國有登記，是否有據？茲分述如下：

㈠、按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提起確認之訴。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若法律關係之存否，依其客觀狀態已甚明確者，自不許提起確認之訴。查原告於本件係主張105年之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將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屬無效登記、系爭土地實為被繼承人莊火旺所有等語，惟就系爭土地自日據時期起至被告於105年依法收歸國有之前均登記在五谷廟名下乙情並不爭執，按此系爭收歸國有登記縱經塗銷，系爭土地亦應回復登記為五谷廟所有，與被繼承人莊火旺無涉，是系爭土地現登記為被告所有，當無從致使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任何受到侵害之危險可言，惶論原告所稱之危險，亦無足得以其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是參酌前揭說明，足認原告並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又縱寬認原告有確認利益，查原告主張系爭收歸國有登記為無效登記，無非係據莊火旺係受黃興旺誤導而於系爭申報書誤載所致，並以莊火旺於五谷廟管理人周興死亡時年僅4歲、且經其訪查當地耆老不知有五谷廟存在為由，主張系爭系爭申報書內容與事實未符云云。惟系爭土地既經莊火旺於系爭申報書明確填載為五谷廟所有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原告就莊火旺係受他人誤導方填載錯誤之主張卻迄未提出任何具體證據以實其說，則原告上開主張，即屬有疑。復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於日據時期已登載為五谷廟所有、而五谷廟於民國前7年倒壞等情，有系爭申報書及系爭他案卷附之系爭土地「日據時期土地臺帳」資料可據，是原告僅以其訪查當地耆老未曾聽聞五谷廟即空言主張五谷廟為虛構云云，自難可信。本院復審酌莊火旺於上開申報時已為43歲之壯年人，當已具相當社會歷練與知識判斷而不致易受他人誤導填載重要文件，況直至其往生前30餘年期間，其均係以五谷廟為納稅義務人受通知繳納系爭土地地價稅，亦未曾就上開登記與事實不符提出任何主張，其子莊蕭傳亦據此以其長期以地上權人意思占用系爭土地為由，前向本院取得地上權登記之勝訴判決等情，均足認原告上開主張，誠難可採。綜上，原告訴請塗銷系爭收歸國有登記，當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迄今並未舉證證明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其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又縱本院寬認原告有確認利益，然原告亦無法舉證證明系爭收歸國有登記具有無效事由存在。是以，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並聲明應塗銷系爭收歸國有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黃致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